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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

和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建湖县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，以工兴

县、绿色立县、富民强县、依法治县，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县、全国文明县城、全国绿化模范县等称号。

2018年底，建湖被生态环境部评为“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”，成为盐城市首家获此殊荣的县（市、区）。

坚持生态优势 走绿色发展之路

建湖作为内陆县份，资源禀赋少、环境承载压力大，生态环境尤为敏感和脆弱，这更激发了我们坚持

发展生态产业、绿色经济的决心。我们主动对接江淮生态大走廊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，按照“生态是底

色，发展是根本，产业选择是关键”的要求，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，努

力做到不仅有绿色，也有绿色生产力。

推动低端产业向绿色产业转型。建湖曾经是著名的花炮之乡、化工大县，这两大产业占据全县财政收

入“半壁江山”，但污染严重、安全等问题也逐步凸显。在产业转型过程中，我们解放思想，以壮士断腕

的决心，在全省率先关停 44家化工和 19家花炮生产企业，把化工企业生产合成环节全部搬出，仅保留研

发和销售环节。低端产业实现了向绿色产业的华丽转型。克胜集团创办蜻蜓农服，在全国率先发展众包模

式，由农资销售向“产品+技术+服务”转型；花炮龙头企业转型发展文化产业，从事大型焰火活动的策划

及高端产品的设计、外包。

推动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。建湖被评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、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、国家农

产品质量安全县、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。坚持把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

要内容，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，积极发展高效设施农业、特色精品农业、休闲观光农业，建成全国最大

的工业化池塘循环水生态养殖基地，形成了西部水产养殖、中部水稻制种、东部设施果蔬的特色产业布局。

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个、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7家。围绕提供更多优质、健康、安全、放心农产品，

切实加强农产品质量品牌建设，建成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示范基地 12个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6

个、农业“三品”275个。“建湖大米”荣获中国驰名商标，三虹牌有机米荣获中国国际稻博会金奖。

推动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融合发展。建湖九龙口风景区是中国现存最为完好的泻湖型原生态湿地，是

国家级湿地公园。我县把九龙口景区的保护开发作为生态旅游业发展的龙头项目，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引领，

以“原生态、慢生活、深体验”为定位，高标准编制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，有序推进龙珠岛改造、沙庄小

镇等项目建设。在注重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的基础上，加快人文生态景点打造，建成双湖公园、西塘河风光

带等生态公园。利用两个废弃窑塘建成的双湖公园，总面积 2000多亩，是苏北地区较大的城市综合性生态



公园。积极整合开发湿地、淮杂、人文、乡村等特色旅游资源，推动生态旅游、文化旅游、乡村旅游融合

发展。2018年接待游客近 200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总收入 18亿元。

开展重点整治 守住绿水青山

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，人民群众已经从以前的盼温饱转向现在的盼环保，由过去的要生活

转向如今的要生态。建湖结合乡村振兴战略，紧扣群众关注的热点生态问题，每年确定一批重点工程，明

确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努力打造绿色家园，确保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。

大力推进绿化工程建设。为配合盐城市百万亩生态防护林建设工程，组织开展“国土绿化行动”，实

施道路圩堤绿化三年行动计划。严格制定“红线”“绿线”制度，像保护耕地红线一样保护生态绿线，实

行“砍一补一”“占一补一”，打造骨干林带，有效增加绿量。全县林木覆盖率 达 24%，城 镇 绿 化 覆

盖 率 达 38.3%，宜林地绿化率达 100%，县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2.1 平方米。深化林权改革，强化绿化

管护，着力提高林木成活率和保存率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同步提升，全县林木改制率达

100%。

大力推进清水工程建设。全面落实“河长制”“断面长制”，持续推进城市“清水活水”建设和农村

“绿化河岸、清洁河塘”行动，加强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，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全部关闭。

加强饮用水源地建设和管理，制定出台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管理办法，建立健全水质信息互通机制和城乡生

活饮用水卫生监测系统。全县主要河流水质达到地表水所在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，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

标率达 100%。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，投入 1.86亿元，铺设一、二、三级管网 6000多公里，在盐城市

率先实现城乡供水“户户通”。

大力推进蓝天工程建设。扎实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制定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处置工作方案。强化

建设工地与道路扬尘管理，开展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运输处置专项整治，加强对县城渣土市场、砂石装卸

码头的管理与监察。加快拆除和改造县城高污染燃料设施，完成燃煤锅炉淘汰或清洁能源改造任务。2018

年，全县空气优良天数 290天，优良率 79.5%，PM2.5浓度值 39，是全市 PM2.5、空气优良天数考核唯一双

达标县份。

大力推进环境整治工程建设。中央环保督察“回头看”期间，交办我县 16 件环境问题（含重复件 4

件），全部按期整改到位，数量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。深入实施“263”专项行动，建立“组保洁、村收集、

镇转运、县处理”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2%。大力实施农村康居工程

三年行动计划和农路提档升级三年行动计划，扎实抓好县级重点村庄和骨干道路沿线改造提升，拆除农村

危旧房屋 5818户，新改建农路 133公里、桥梁 85座；创建星级康居乡村 129个、环境整洁村 1846个；恒

济镇被评为省十佳农业富民小镇，颜单镇被评为省十佳休闲宜居小镇。农村环境整治通过省级全域验收，

被认定为全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县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苏北苏中前列奠定良好基础。

强化组织推进 巩固生态建设成效

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。建湖县委、县政府切实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

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，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，

真正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。

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全县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，县有关部门主要负



责同志为成员，牵头负责组织协调推进生态建设工作。建立生态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和联络员制度，定期召

开会议，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部门也成立相应机构，为生态建设工作顺利推进

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。

强化多元投入。县财政将生态建设经费列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，逐年加大投入。设立生态建设奖励

资金，对按期完成生态创建任务的镇（街道）和部门进行奖补。近年来，建湖主动加强同国家、省有关部

门联系对接，积极争取生态建设项目资金，不断完善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，拓

宽生态建设资金投入渠道，使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不断增值的资本。

强化督查考核。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纳入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体系，专门设立生态文明建设工

作奖，制定出台《关于全面加快生态建湖建设的意见》等文件，着力构建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责任

体系。对出现重大生态问题的镇（街道）和部门，年终评先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形成重抓生态建设的鲜明

工作导向。县人大、县政协把创建工作列为重要提案和议案，定期组织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专题调研，推

动了生态文明建设扎实开展。


